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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17 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方案评析 

 

孙莹 

（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邮编 510275） 

 

摘要：本文选取了香港各界对于 2017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委员会组成所提出的主要方案，从《基本法》的

制定历史、代表制度的原理、香港本地法例等角度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本文认为行政长官选举提名委员会

组成方式的设计，在承认功能组别是一种民主选举制度的前提下，沿用选举委员会的功能组别有其法理基

础。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香港各界提出的行政长官候选人产生的程序方式后，尤其是行政长官参选人的资格

要件，以及在参选人中确定正式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并对参选人的入闸标准和提名的投票程序提

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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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2017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可以说是目前香港基本法研究领域的最

热门课题，也是中港两地的最热门话题。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布的《2017 年行政长

官及 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咨询文件》，行政长官普选产生办法分为“提名”、“普选”、和 “任

命”三个主要步骤。对于特首的被“任命”这个环节，曾经有过争议，但已经有定论。《咨

询文件》明确表达“行政长官须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种任命决定权，具体体现了国家主

权。中央人民政府依法任命行政长官并不是形式上的任命，是实质任命。中央人民政府有权

任命，也有权不任命。” 目前仍需通过咨询讨论达成共识的，就是“提名”和“普选”两个

环节。关于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基本法》的表述是“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

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据此，“提名”的关键有两处，一是提名委员

会的“广泛代表性”，一是“按民主程序”提名。“普选”的关键在于最终选举行政长官的投



大珠三角论坛                                                                    2014 年第 2 期 

65 

 

票安排。围绕两个关键问题，香港各界提出了若干方案，本文对这些方案进行简要的介绍和

评价。 

 

一、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方案评析 

 

2007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 2012 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提出，提名委

员会可参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关选举委员会的现行规定组成。2014 年 8月 31日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2016 立法

会产生办法的决定》，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须组成

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任行政

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本届选举委员会共 1200 人，由四大

界别组成，分别为①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②第二界别专业界，③第三界别劳工、社会服

务、宗教界，④第四界别政界，每个界别各 300人。在四大界别构成的选举委员会的基础上，

如何组成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香港各界都曾在本次政改咨询期间提出了各自

的设计方案。本文择取有关讨论中的焦点进行评析。
【1】

  

议题一：如何扩大提名委员会的选民基础 

公众印象中理性、温和的学者，在香港政改问题上也秉持渐进、稳重的立场。建议在现

有的选举委员会四大界别基础上构建提名委员会的大多为香港本地学者。例如“十八学者”

方案建议维持选举委员会的四大界别，但通过将公司票、团体票改为个人票的方式，扩大界

别的选民基础。曾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的汤家骅议员提出将某些界别的选民扩大为该界别

内过去一年所有从业人士，并取消团体选民。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也赞成保留四大界别，把

公司票、公工会票改为个人票。 

议题二： 立法会议员在提名委员会中的构成 

选举委员会第四界别由政界代表组成，即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立法会全体议员、

乡议局议员、区议会民选议员。在香港各界抛出的提名委员会组成方案中，有一种声音是用

政界代表取代原四大界别。例如，立场较为偏激的 90 后学生团体“学民思潮”及香港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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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联会提出的所谓学界方案，提出废除四大界别，立法会的直选议员组成提名委员会的全

部。曾任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委任官员的王永平建议提名委员会由 2016 年选出的全体立法会

议员组成，不包括其他人士。更多的方案是赞同目前选举委员会的做法，即立法会议员只是

构成选举委员会的一部分。 

议题三：区议会议员在提名委员会中的构成 

   选举委员会的政界界别包含了港九及新界区议会的民选议员。区议会作为非政权性区域

组织，大部分议员由选举产生，亦有小部分委任议员及当然议员。本次政改咨询收到的反馈

中，有一种意见是增加区议会议员在提名委员会中的比例。例如人民力量认为提名委员会应

该只是由所有民选区议员及立法会议员组成。戴大为提出保留现有界别，但第四界别应该主

要由直选产生的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组成。香港民主促进会的方案二也提出保留四大界别，

但所有区议会议员都加入提名委员会。 

议题四：选民直接选出提名委员会成员 

   一些个人或组织提出了让选民直选提名委员会的方案。例如香港民主促进会方案一提议

让选民从每个区议会选区中选出 3 名提名委员会成员。香港 2020 的设计是让没有选举委员

会界别投票权的选民，直接选举代表加入提名委员会，取消提名委员会中的区议会成员。何

泺生提出在原界别之外增加一个第五界别，由选区选民投票产生。 

纵观上述四种方案，后三种方案，尤其是倡议以全部立法会议员取代提名委员会的全

体成员，或者以区议会议员取代提名委员会全体成员，或者让选民直接选举全体提名委员会

成员，如王振民所言，是变相的间接选举，重复的意愿表达。
【2】

况且，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

立法会分别于 2013年 5月 22日及 11月 6日通过的《2013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及《2013

年区议会条例（修订附表 3）令》，由第五届区议会（2016年 1月 1日）开始，即 2017年特

首选举之前，所有区议会委任议席将全部取消。届时即使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完全参照选举委

员会的组成，第四界别中的民选区议会成员几乎等同于全体区议会成员，因此在提名委员会

中用全体区议会议员取代民选区议会议员的说法是没有必要的。
【3】

第一种方案也有学者提出

批判，认为废除公司票和团体票的主张是对提名机构进行普选，没有先例。
【4】

 

其实，本次政改咨询中出现的对行政长官、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方案，并不是新鲜事物。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向香港各级征询意见的过程中，就已经涌现了今天各

种选举方案的原型。例如当时的所谓 190人方案，就提出行政长官由立法机关成员提名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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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普选产生；香港民主协会提出的方案，是立法会、港区人大代表、市政局、乡议局、区

议会各出 10 人以内的成员共同组成的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而当时的主流意见就是由功能

界别组成选举团，再由选举团选出行政长官。例如工商专业界的 89 人方案、香港公会联合

会方案、港九劳工社团联会方案、査济民方案、杰出青年协会方案、港人协会方案等。
【5】

从

比例上看，包含功能组别的方案是多过其他设计方案的。功能组别作为在香港实施多年的制

度，有其合理性和法理基础。1984 年《代议政制绿皮书》在最初引入功能组别时解释说，

构建代表制度，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按照居住地来划分选民，一种是按照社会功能来划分选

民，相近的居住地和性质类似的职业工作，都会促进人们的共同关注。这是当时官方所提出

的功能组别代表性的理论依据。用学术语言来解释，正如马嶽所言，功能组别的学理基础是

法团主义，即组织化的利益在政府中的表达，政府将重要的利益集团纳入决策机构以分享权

力。马嶽认为功能组别与欧洲的法团主义政治思想一脉相承，不失为一种别致的选举模式和

代表模式。
【6】

  

目前，对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中的功能组别的不满，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功

能组别未能涵盖香港所有的社会阶层，有所谓“小圈子”之嫌；二是功能组别内的投票有个

人票和团体票的区分，而且不同界别的合资格选民基数有较大差距，违背选举公平原则。
【7】

首次引入功能组别的 1984《代议政制绿皮书》写道“这些组别必须足以代表社会上某些人

数相当多而重要的团体或阶层，„„每个这类选民组别所选出的代表数目，则视乎其人数多

寡及重要性而定。”其后发布的《代议政制白皮书》与《绿皮书》相呼应，更为明确地指出

“鉴于本港财经界及专业人士对维系香港前途的信心和繁荣，关系重大，故绿皮书强调这些

人士应有充份的代表权。„„目标是使在社会、经济和职业等背景上有共通利益的各个主要

社会阶层，都能有代表出席”。回归之后的特区政府延续了这一管治思路。香港特区政府政

制事务局在 1999年 5月答复“功能组别议员定义”的疑问中重申：“采用功能组别选举方法

选举立法会成员最初是从 1985 年开始引入的。这些选举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那些在社会中

占据重要地位的经济和专业团体在立法会中的代表权，同时，也让他们能够充分有机会运用

他们的专业素质和经验，对立法局以及对我们社会安康做出贡献。”同样，选委会中的功能

界别，“使工商界、专业界与行政长官、特区政府组成紧密的政治联盟，以换取工商界与专

业界在过渡期坚定不移地支持回归工作，并在回归之后，继续为香港的繁荣安定继续做出贡

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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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的香港政制发展的原则之一，就是香港各阶层的均衡参与。有批评指出“功能

组别的历史发展不是由连贯理论所执导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创造是一个历史和政治需

要的产物。”
【9】

笔者不认可这种观点。回归之后香港的功能组别设置是有一以贯之的理论

指导的，就是代表理论的多元主义模式。
【10】

这种理念不难从各种官方文件中解读出来。1990

年 3 月 28 日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姬鹏飞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及其有关文件的说明〉》的第四部

分“关于政治体制”，写道 “必须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既保持原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渐进地逐步发展适合香港情况的民主制度。”

2004年 4月 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2007年行政长官和 2008年立法会

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任何改变，

都应遵循与香港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相协调，有利于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均

衡参与，有利于行政主导体制的有效运行，有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等原则。”2004

年 4月 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 2007年行政长

官和 2008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香港的政治体制必须能

够兼顾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利益，既包括劳工阶层的利益，也包括工商界的利益，做

到均衡参与。目前香港保证各个阶层、各个界别、各个方面均衡参与的主要途径，一是由 4

大界别产生的 800人组成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一是功能团体选

举制度”。 可见，在中央的思路中，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向来是为了保障

香港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共同参与政治的，而不是维护某些阶层、界别的特殊利益。

达尔曾警告，任何阶层或个体如果被排除在选民的范围以外，他们的利益就会有忽视或损害

的危险。
【11】

功能组别的优势也在于更能精确地表达利益的聚合反映社会的不同群体，容纳

和联合其多样化的利益。就像一面镜子，提名委员会的功能界别精准地反映香港的社会结构

和各个阶层。
【12】

就像张晓明主任所言：“四大界别、38 个界别分组组成，几乎涵盖了香港

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界别、各个方面的人士。既有工商、金融界的老板，也有基层市民；既

有各类专业精英，也有政界人士，还有各大宗教的代表。可以说选举委员会就是整个香港社

会的一个缩影。”
【13】

  

正是出于遵循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体现均衡参与、凝聚社会共识的考虑，全国人大常委

会决定未来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修正案规定的提名委员会沿用目前选举委员会的人数规模、界

别比例、委员产生办法的规定。
【14】

李飞主任在人大决定简介会上还指出，政改虽然框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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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香港本地立法对于包括提名委员会四大界别具体如何构成、界别的组成人员如何产生

及任期等问题仍然有讨论空间。
【15】

在回应提委会四大界别组成可否在人数不变情况下改变，

将团体票改为个人票时，李飞答道：“四大界别具体怎么构成，组别人员怎么产生，是在本

地立法做规定。我想下一步进行咨询，要起草附件一修正案，并考虑本地立法操作性时，对

这些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16】

香港各界讨论和香港本地立法，可以继续深入研讨，通过普选

方法的具体设计，将提名委员会这块美玉雕琢成器。 

 

二、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民主提名程序方案评析 

 

目前，对于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程序有以下代表性方案。 

议题一：特首参选人的入围门槛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

问题的决定》没有涉及申请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的参选人的具体规定，为香港本地立法留出

了空间。《基本法》第 4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年满四十周岁，在香港通常居

住连续满二十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行政

长官选举的参选人首先必须符合《基本法》本条规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程序和实质上的要

求，则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在第二阶段的政改咨询文件中提及特首参选人的入闸门槛。目前香

港各界提出的代表性意见包括：任何符合基本法第 44 条资格要求的参选人获得了提名委员

会至少 20 位委员的推荐就可称为特首候选人的备选（陈文敏）；参选人获得至少八分之一

提名委员会委员支持方可参加特首候选人的提名，一位提名委员会委员只能支持一位参选

人，参选人必须是政党成员（杨艾文）；任何合资格港人只需获得 30 名提委支持便可成为

“准”参选人（周融）；任何已登记选民获得八分之一以上提名委员会委员提名可称为特首

选举参选人（香港民主促进会）；有意参选者获得不少于十分之一，不多于八分之一提名委

会员委员的支持，方可被推荐成为准候选人（民建联）。等。总体而言，对参选人入闸的要

求普遍低于最后确定行政长官候选人的要求。 

议题二：如何理解按民主程序提名？ 

参选人确定之后，如何在合资格的参选人中，按照民主程序提名产生特首候选人？这

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特首候选人的出闸门槛，即参选人需要获得多少提名委员会委员的支

持才可以成为正式的特首候选人；二是产生特首候选人的投票或其他民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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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特首候选人提名门槛：在“占中”推出的 6月 29日香港“全民投票”供选

择的方案中，“真普选联盟”提出“三轨方案”，即公民提名要求参选人取得 1%选民支持；

政党提名要求政党或政党联盟于最近一次立法会直接选举中取得 5%或以上的选票；提名委

员会确认上述符合法律要求的参选人。“人民力量”提出任何参选人获得地区直选中已登记

选民中的 1%联署支持；或获得提名委员会中任何 5%的立法会议员联署支持；或获得提名委

员会中任何 5%的区议会议员联署支持，则提名委员会必须通过其为特首候选人。学民思潮

和学联提出任何合资格的人士只要获得全港 1%选民联署提名即可成为候选人；任何合资格

人士只要获得 8%提委会委员支持，便可成为候选人。上述三个方案都加入了公民提名或者

政党提名的内容，与《基本法》和人大决定都是冲突的，因此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部分都不

可取。遗憾的是在所谓 629“全民公投”中参与投票的香港市民只有这三种选择，其他方案

都被筛选排除了。因此 629“公投”很难讲是给了香港市民充分的选择自由，所谓“公投”

也很难讲是反应了香港特区的真实全面的民意。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并不是香港各界的共

识。人大常委会 8月 31日《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2016立法会产生办法

的决定》已经一锤定音，指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

根据李飞的解读，过半数的要求一是为了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民主程序，民主程序的基本操作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为了保证提名制度的公平公正，因为在过半数的条件下，没有任何

一个政团或利益团体可以控制提名委员会，参选人不能依靠某个政团的支持而获取过半数的

提名。
【17】

对此，香港各界人士也表示认同和支持，认为过半数才能显示候选人获得提委会

的大多数支持，有足够认受性和代表性。
【18】

  

（二）关于特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如何体现候选人获得了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

以上的支持？一般认为通过投票机制。这一环节的争议点在于每位提名委员会委员可以提名

多少特首候选人。一些方案提出每位提名委员会成员只能提名一位候选人，如香港 2020、

王永平、戴大为等。而民建联则提出每名提委会委员可选 1 至 4 位准候选人。梁爱诗建议

采用全票制产生特首候选人。内地学者的代表性观点由饶戈平教授提出。饶戈平提出“逐个

陈述，逐个表决”的形式，即每名特首参选人都享有平等机会向提委会陈述自己的政见，提

委会对每名参选人进行逐个表决，得票最多的几名参选人可成为特首候选人。这样既可以保

障全体提名委员会委员的知情权，也可保障参选人享有平等机会陈述政见。逐个陈述、逐个

投票的过程都向香港社会公开，体现全体选民对提名委员会工作程序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19】

 

    在香港特首候选人产生程序中，全票制是比较适合的投票计票方式。全票制即每位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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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可以提名的上限与候选人数目上限相等，得票最多，排序名次在候选人上限之内

的准候选人就成为正式的行政长官候选人。更细致而言，全票制就是指每位提名委员会委员

可以提名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过半数且得票最高的二至三名准候选人就可出闸成为特

首候选人。全票制又分可转让投票与不可转让投票两种方法。可转让投票是指提委会委员按

照第一选择、第二选择等顺序对参选人进行排序，获得第一选择得票数达到半数以上可当选。

如果所有候选人获得的第一选择投票都没有过半数，获得第一选择投票最少的候选人就被淘

汰，其得票以第二选择转给其他候选人。就这样不断地淘汰，直到产生获半数以上投票的候

选人为止。这种转移得票的方式节约了投票者的成本，投票者只需投一次票，而且所投的票

不会浪费。采纳不可转让投票制，则有可能需要委员进行再度投票。如民建联建议采用两轮

投票制，倘若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有效票，得票最高的 2 名候选人进入

第二轮选举，而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被视为当选。
【20】

可转让投票制与其他投票制度相比，更

能表达偏好强度；而且提供平台使投票者在多名参选人中进行选择与比较。未来的特首候选

人提名制度可以考虑此种投票方式。 

 

结 语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候选人的产生方案，两个关键议题是提名委员会和行政长官候选

人的提名程序。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人数、选民基础、产生办法，以及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

长官候选人的程序每一个步骤都应该贯穿民主的原则。提名委员会的组成要反映香港社会的

不同群体及其多样化的利益。民主就是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
【21】

政治共同体的利

益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合。
【22】

民主承认各集团和各个人的要求和权利。
【23】

提名委员会的广泛代表性就是其民主特征的凸显。提名委员会的四大界别对香港社会的构成

涵盖得比较全面，体现了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均衡参与，具有广泛代表性。民主有程

序民主与实体民主之分，实体民主关注后果，侧重于从目标层面上判断和界定民主，并从政

治过程的后果来判断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度，而程序民主关注过程，侧重于从程序上确保民主

的实现，认为民主需要在政治过程中得到体现。实体民主强调民主的目标、内容、主体与价

值，程序民主强调民主的机制、规则和程序。没有程序民主的保障，实体民主就难以落实。

民主的本意是民治。在代议制出现后，民主的含义由“人民的统治”转变为“人民选择统治

者”。统治者或者说管辖者的产生方式就成为衡量民主的最重要尺度。潜在的政治决策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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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竞争以获取人民的选票成为民主的关键特征。程序民主对于选举投票过程有以下原则性要

求(standards)：有效参与原则、投票平等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知情充分原则（公开原则）、

议程控制原则、多数裁定原则、监督制约原则、法治原则等。这些原则构成了设计选举制度

的元规则，选举制度的具体操作规则只有符合这些元规则才具有民主的合法性。行政长官提

名委员会产生行政长官候选人，以及之后的全港市民普选产生行政长官，都应该符合这些民

主投票规则。香港政府第二阶段的政改咨询文件，在设计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

程序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民主的程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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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various designs of composition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It analyses the 

composition pl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Basic Law, theori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Hong Kong local 

law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is a form of democratic election, and it should be preserved.  

Key words: Basic Law, Election, Nominating Committe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收稿日期:2014-10-18  

作者简介：孙莹（1983-)，女(汉族),河南许昌人，中山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研究中心研

究员。  


